
                                                    批复

柴环批字〔2020〕40号
关于江西中导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年产80台玻璃磨边设备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西中导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江西中导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年产80台玻璃磨边设备产品项目（项目代码：2020-360421-35-03-030673）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经形式审查，符合我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属于玻璃、陶瓷、搪瓷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项目，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庐山东路16号（E115°54′15′′，N29°35′37′′）租用九江市大唐实业有限公司A栋厂房，以机械配件、电气配件、五金配件等为原料，采用切割、铣加工、电焊、钻孔打磨、修整、组装、调试等工艺，生产玻璃磨边设备，生产规模为80台/年，产品方案为：年产80台玻璃磨边设备产品。根据江西省九环环境评价有限公司编制的《江西中导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年产80台玻璃磨边设备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论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承诺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
你单位应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和排污许可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和要求。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和排污许可工作，手续齐全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依法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请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的环境监管，监督企业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要求，一经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依法撤销审批决定，造成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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